丽水市质量协会团体标准《森林生态产品 锥栗》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项目背景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森林生态产品作为森林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物质与服务产品的总和，其发展已在我国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持续创新，国家发展改革委2022年发布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显示，品牌培育和生态认证作为提升林产品价值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有明显效果。尽管仍面临核算标准化不足等挑战，但随着"双碳"战略深入推进，根据《"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到2025年我国林业总产值将达9万亿元，实际2024年中国林业产业总产值已达到10.17万亿元，同比增长9.6%，以林产品生产与加工为代表的物质产品贡献了绝大部分份额，森林生态产品发展迎来重大机遇。
丽水市在发展森林生态产品方面具备显著优势，其核心竞争力建立在优质的生态本底、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创新的价值实现模式基础之上。根据《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3年）》数据显示，丽水市森林覆盖率连续多年保持在79.9%以上，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8.9%，这三项核心生态指标均位居浙江省首位。在制度创新方面，丽水作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先后出台了《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实施方案》（丽政发〔2019〕15号）和《丽水市"两山合作社"运营管理暂行办法》等系列文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在实践层面，丽水创新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GEP核算体系，并发布了全国首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办法》地方标准。据《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白皮书（2023）》显示，通过"丽水山耕"等区域公用品牌赋能，认证生态产品平均溢价率超过30%。同时，丽水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形成了以竹木制品、林下经济、森林康养为代表的特色产业集群，其中林业加工业规上企业达228家，年产值166.8亿元，产业惠及近30万林农。这些优势为丽水建设全国森林生态产品认证试点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锥栗作为我国特有的木本粮食树种，自古被视为“木本粮食”，《本草纲目》记载其具有“益气、厚肠胃、补肾气”之功效。现代营养学研究进一步证实，锥栗蛋白质含量≥7.6%、脂肪≤2.0%、水溶性总糖≥13.1%，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矿物质及微量元素，营养全面且热量低于主粮，高度契合当代“食物代药”与“健康主食”的消费理念。在生态价值方面，锥栗林具有显著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碳汇功能，是南方丘陵山区重要的生态经济型树种。其林下种植模式不占耕地、不争林地，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是典型的森林生态产品。在产业发展层面，锥栗已成为产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构建了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产业链持续延伸，开发出锥栗脆片、锥栗糕、锥栗酒、即食锥栗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并针对糖尿病患者和健康饮食人群开发出低糖、高蛋白的锥栗主食产品，显著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该产业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符合“大健康”趋势与国家林下经济政策导向。
2.必要性及目的意义
锥栗属壳斗科栗属植物，作为果用林人工栽培的锥栗主要是经人工选育的大果型锥栗。栽培区域主要在浙南（庆元）闽北（南平、三明及宁德）山区，近年来湖南、安徽等地有少量发展，本省的龙泉、遂昌、云和、常山、开化、奉化等县市也在引种。本世纪以来，庆元县一直把锥栗产业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产业之一扶持发展，现全县种植面积达2300余公顷，产量200余万公斤。近年来庆元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先后实施了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项目《锥栗良种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示范推广》、浙江省林业推进共同富裕试点项目《庆元县百山祖镇千亩锥栗低产林改造》等项目，并安排部分财政资金实施锥栗低产林改造工程，进一步提高了庆元锥栗的栽培管理水平，促进增产增收。随着锥栗栽培面积和产量的增加，锥栗高效绿色生态栽培生产技术愈加受到重视，2004年庆元锥栗分别通过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浙江省绿色农产品认证，2025年丽水市把锥栗列入‘丽水市特色生态产品目录’。
作为一般的栽培管理规范，相关单位已先后制定了国家行业标准《LY/T 3051 锥栗栽培技术规程》和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T 491 锥栗栽培技术规程》，对产品的一般要求也在国家标准《GB/T 22346 栗产品质量等级》中有所涉及。但作为森林生态产品，需要确保其始终保持环保属性，引导生产者提升环保技术和管理水平，淘汰不合规产品，提升生态产品整体质量。锥栗作为生态产品，目前还缺乏相应的产品认证标准，其市场认可度、使用率仍受到一定的限制。本文件的提出，可以对锥栗种植过程中的各个生产环节加以规范，从而保证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友好，保障产品的质量安全，同时探索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2.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丽水市林业局，归口单位为丽水市质量协会。
3.参加单位及人员
[bookmark: _GoBack]本标准由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作为承担单位，负责整个项目的统筹管理、标准框架设计和技术内容的起草。
标准起草人有吴连海、宋艳冬、颜福花、陈世通、白妮妮、杨先裕、梁朔、蒋燕锋、姚宏、吴华芬、胡曼菲、潘俊杰、方洁，主要工作组成员及分工见表1。
表1 主要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
	职称/职务
	分工

	吴连海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林业
	教授级高工
	项目总负责，统筹协调与核心框架设计

	宋艳冬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林业
	副研究员
	生态栽培、栽培技术规程起草

	颜福花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林业
	副研究员
	产地环境要求确定

	陈世通
	丽水市林业技术推广总站
	林业
	高级工程师
	生态栽培、栽培技术规程起草

	白妮妮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森林培养
	实习研究员
	生态栽培、栽培技术规程起草

	杨先裕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林业
	助理研究员
	质量要求、检验方法起草

	梁朔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种苗
	助理研究员
	生态栽培、栽培技术规程起草

	蒋燕锋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5]中药材
	副研究员
	安全指标确定与分析方法引用

	姚宏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林下经济
	副研究员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起草

	吴华芬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林下经济
	副研究员
	标准文本结构规范、语言审定

	胡曼菲
	丽水市质量协会
	林业
	实习研究员
	标准程序管理与协调

	潘俊杰
	丽水市质量协会
	中药材
	助理研究员
	产业实践需求反馈与应用验证咨询

	方洁
	丽水市质量协会
	标准化
	助理研究员
	资料收集与整理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4.工作计划
在标准任务下达之后，标准起草小组立就标准编制进行了讨论与计划，明确了查阅资料、产业调研、专家咨询等任务的分工。
2025年8月：项目调研。合理组建标准起草小组，充分了解项目背景情况、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实施后的影响等。
2025年9月：立项阶段。完成标准草案、项目建议书，依据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建议征集工作通知申报标准立项。
2024年10月1～15日：标准研制。标准获立项后，对丽水市锥栗种植和加工企业进行调研，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
2024年10月中下旬～2024年11月底：征求意见。将完成的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公开征求意见，组织专家研讨等，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4年12月：送审阶段。完成标准送审稿报送市质量协会，待其组织评审。评审报批标准评审会后，依据评审专家意见修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完成标准报批稿。
5.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编制工作严格遵循团体标准制修订程序，主要过程如下：
（1）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5年8月，由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联合丽水市质量协会的专业技术人员，成立了《森林生态产品 锥栗》标准编制工作组。工作组明确了项目负责人和各成员职责，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时间进度表。
（2）材料收集与实地调研
2025年9月1-20日，工作组系统收集整理了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标准法规、科研文献与技术资料。同时，组织成员深入龙泉、庆元、景宁等锥栗主产区的种植基地与加工企业进行实地调研，通过现场考察、访谈交流等方式，全面掌握了丽水市锥栗产业的现状、生产模式、技术难点及市场诉求。完成标准初稿和立项建议书的编制，并向丽水市质量协会提交立项申请。主要收集、分析的标准有GB 3095、GB 5084、GB 7718、GB 15618、GB/T 191、GB/T 5009系列、GB/T 22165、GB/T 22346、LY/T 3051、NY/T 391、NY/T 393、NY/T 394、DB33/T 491等。2025年9月28日，本标准列入了丽水市质量协会的团体标准制定计划。
（3）标准起草
2025年9月29日-10月14日，在充分借鉴LY/T 3051等现有标准、综合调研成果和本单位前期科研数据的基础上，工作组经过多次内部研讨，明确了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与框架结构，完成了标准初稿。随后，通过工作组内部交叉审稿、小范围征求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多轮修改与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4）意见征求
2025年10月X日，通过丽水市质量协会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30天）。同时，通过函件、电子邮件、浙政钉等方式，将征求意见稿定向发送至相关林业主管部门、科研检测机构、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及特邀专家，广泛征集各方意见。征求意见期满后，工作组对收集到的反馈意见进行了逐条归纳、分析与处理，采纳合理建议并对标准文本进行了相应修改，形成了标准送审稿。
（5）专家研讨与评审
2025年11月X日，丽水市质量协会组织召开了《森林生态产品 锥栗》团体标准专家评审会。会议邀请了标准化、林业、经济林、食品加工等领域的5位专家组成评审组。专家组听取了工作组的编制汇报，审阅了相关材料，并对标准文本进行了逐章逐条的审查和质询。专家组一致同意标准通过评审，并提出若干修改建议。工作组根据评审意见对标准进行了最终完善，形成标准报批稿。
（6）报批与发布
2025年12月，将标准报批稿及相关材料报送至丽水市质量协会进行审核，履行批准发布程序。
二、 标准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标准内容以锥栗栽培、质量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与实践数据为基础，确保技术指标科学、可靠。
2.协调性原则：与GB 2762、GB 2763、LY/T 3051等现行国家、行业标准相协调，并引用了NY/T 391等绿色食品标准，确保标准体系的兼容性。
3.可操作性原则：标准条款紧密结合丽水锥栗生产实际，对生态栽培、采收、质量评定等环节的要求明确具体，便于生产者理解和应用。
4.引领性原则：标准聚焦“森林生态产品”定位，在产地环境、生态栽培及产品质量方面设置了明确要求，旨在引导产业向绿色、优质、高效方向发展。
本文件制定坚持科学性、规范性、适用性、合理性和先进性原则，紧密结合锥栗生产发展实际情况，力求做到科学规范、指标合理、可操作性强。
三、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1.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1）范围与术语
明确本标准适用于森林生态产品锥栗的全链条质量控制。定义了“生态栽培”，强调森林生态系统或近似自然的种植环境，突出了产品的地方特色。
（2）基本要求
“产地要求”依据《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明确了环境要求，并结合科研数据，明确了海拔、坡度、朝向、土质等具体参数。
“栽培管理”主要依据《LY/T 3051锥栗栽培技术规程》，规范建园、土壤管理、施肥、整形修剪等技术。对《LY/T 3051锥栗栽培技术规程》中病虫害防治部分，农药的使用主要依据《NY/T 393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并结合丽水的相关规定，肥料的使用依据《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等标准，优先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农业防治，强调生态友好。
（3）采收
采收标准及方法的确定依据于实际生产经验。
（4）质量要求
“感官要求”参考了《GB/T 22346 栗产品质量等级》，并通过组织专家对多个产区样品进行感官评定后确定，描述了合格锥栗产品不同维度的感官特征。
“理化指标”基于丽水市锥栗产业实际生产水平而设定，基本符合森林环境下锥栗产品的实际情况、区域加工需求与品控基线。
“安全指标”直接引用国家强制性标准，确保了产品的食用安全底线。
（5）检验方法
直接引用国家标准，确保了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6）检验规则
组批、抽样和判定规则遵循通用惯例，确保质量评定的公平性与可复现性。
2.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系统性地解决了丽水市森林环境下的锥栗生产无统一规范、产品质量无标可依、生态价值无法通过产品有效体现等核心问题，为提升丽水锥栗的生态价值和区域特色提供了技术支撑。
3.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中规定的栽培技术来自于生产实践和科研项目的成果。项目负责人主持或参与了基金项目主要有国家农转资金(2007GB24320385)、浙江省农转资金(2006D70101)“锥栗优良新品种中试与产业化开发”、国家林业局推广项目(2007—74)“锥栗优良新品种中试示范与推广”、浙江省林业厅推广项目(06B17)“锥栗优良新品种高效栽培示范与推广”、丽水市科技合作项目（20090403）“丽水特色干果种质资源收集评价与利用研究”、2023年浙江省林业推进共同富裕试点项目“庆元县百山祖镇千亩锥栗低产林改造”等项目。参与了国家行业标准《LY/T 3051 锥栗栽培技术规程》和省级地方标准《DB33/T 491 锥栗栽培技术规程》的编制。
标准中的部分技术参数（如海拔、坡度及朝向、产品理化指标）已由起草单位在前期科研项目中进行了观测与验证，锥栗产品的感官指标已经过行业多年使用，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和实用性。
标准中的部分技术参数（如特定郁闭度下的生长情况）已由起草单位在前期科研项目中进行了观测与验证。根茎、嫩芽与花的采收标准及粗加工后的感官指标已经过多方评议会确认，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和实用性。
四、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际上尚无直接以“森林生态产品”命名的、针对锥栗的专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相关参考主要来源于：
有机农业标准体系（如欧盟EU、美国NOP）：为本标准在产地环境保护、生产过程控制方面提供了重要借鉴。
植物药/食品补充剂法规（如欧盟传统植物药注册指令）：在最终产品安全性、质量控方面有参考价值。
本项目未直接采标，原因在于本标准的核心是定义具有中国和地方特色的“森林生态产品”，其内涵深度融合了林下复合种植、生态约束及传统加工技艺，超越了国际通用标准的范畴。
本标准在安全性指标上严格遵循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生产过程控制上深度融合了森林生态栽培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地域特色。在锥栗的生态化、标准化生产与质量管控方面，本标准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五、 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相关的国内标准中，本标准锥栗的栽培产地要求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15618）和《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 391）；
建园、土壤管理、施肥、整形修剪等参照《锥栗栽培技术规程》（LY/T 3051）的技术要求，肥料使用还应符合《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 394）的规定。农药使用符合《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NY/T 393）的要求；
产品安全指标限量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1）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的规定。
 本标准中需要测定的指标，参照GB/T 5009和GB 23200系列标准中相关标准的测定方法检测。
感观总体要求符合《坚果与籽类食品通则》（GB/T 22165）的规定。 
本标准与GB 2762、GB 2763等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本标准是LY/T 3051《锥栗栽培技术规程》在“森林生态产品”质量控制和品牌化方向的深化与补充。与GB/T 22346《栗产品质量等级》等通用产品标准相比，本标准：
定位更鲜明：专为“森林生态产品”这一特定属性制定。
控制更系统：强调了从产地环境到栽培、采收的全链条生态化管理。
品质导向更清晰：理化指标与感官要求相结合，旨在规范和提升“丽水锥栗”的整体品质形象。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七、 其他
（1）知识产权说明：根据本标准前言中的声明，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经编制工作组充分检索与研判，本标准内容暂未发现涉及已知的必要专利。
（2）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宣传培训：建议由归口单位联合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对锥栗种植户、合作社及加工企业进行本标准宣贯与培训。
试点示范：在重点产区及龙头企业建立标准化示范基地，以点带面推动标准实施。
认证与监督：鼓励企业依据本标准申请“森林生态产品”相关认证。建议行业协会建立自律监督机制，维护标准的严肃性和“丽水锥栗”的品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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